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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校财务制度

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的财务行为，加强财务管理和

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事

业单位财务规则》和国家有关法律制度，结合我们中小学特

点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学校财务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。学校的财务活

动在校长的领导下，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。

第二条 学校财会人员的任职条件，工作职责，工作权

限，专业技术职务任免奖罚，应严格按照国家会计法律制度

执行。

第三条 学校食堂、超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

则，在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下，实行单独核算，定期公开

账务。

第四条 严禁设立“小金库”严禁账外设账，严禁公款

私存。对按照规定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资金，应当按照

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规定足额上缴、不得隐、滞留、截留、

挪用和坐支。

第五条 支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

定的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。超过叁万元支出需报主管部门备

案。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不得混用。公用支出不得用于教职

工福利等人员支出。



2

第六条 从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取得的有关指定项目

和用途的专项资金，应当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，并按照规定

向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报送资金使用情况:项目完成后，

应当报送专项资金支出决算和使用效果的书面报告，并接受

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检查、验收。

第七条 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的有关规定。

第八条 要加强各类票据管理，确保票据来源合法、内

容真实、使用正确，不得使用虚假票据。

第九条 按照国家规定，建立健全现金及各种存款的内

部管理制度，加强资金监督管理，对应收及预付款项应及时

清理结算，不得长期挂账。

第十条 设置固定资产总账明细账及固定资产卡片详

细记载固定资产的编码、名称、类别、规格、型号、原值、

购置日期、使用部门等信息。

第十一条 中小学出租、出借资产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

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。对资产的处置

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竟争择优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有

关规定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第十二条 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机制，规范和加强借

入款项管理，严格执行审批程序。严禁学校举借债务。第十

三条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吉林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3 年吉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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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通知》精神。具体限额

标准为:货物、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达到 5

万元以上(含 5万元):工程类项目采购预算金额达到 20 万元

以上(含 20 万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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